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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3月22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3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3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下午15:00至2016年3月22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许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现场参会

12 80,153,121 39.2092

网络参会

54 307,700 0.1505

合计

66 80,460,821 39.3597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251,3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7%。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460,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460,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3、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0,460,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4、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460,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5、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80,460,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51,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1%；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460,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50,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7、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460,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50,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氯化法钛白粉项目预计投资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460,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50,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6%；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所作《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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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6年3月22�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22日9:30至

11:30和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15:00至2016

年3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美工业区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本部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股权登记日：2016年3月17日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黄仕群先生

（七）2016年2月29日， 公司董事会分别在巨潮资讯网站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65,608,56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45.1163%。

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64,053,0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4.85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555,5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2642%。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555,561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264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65,608,56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5,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65,608,56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5,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65,608,56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5,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65,608,56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5,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5,608,56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5,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

长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5,608,561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5,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2016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议案相关内容

详见2016年2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 熊海博、蔡泽雄

（三）结论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5、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律师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2日

股票代码：001896� � �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2016-36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3月22日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15:00至2016年3月22日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3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

投票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下午15:00至2016年3月22日下午15:00。

（二）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东41号投资大厦B座13层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郑晓彬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共计65人， 代表股份605,007,

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3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530,239,

6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9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3人，代表股份74,767,4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42%。

（八）董事长郑晓彬，董事张留锁、王晓林，独立董事董鹏、刘汴生、申香华，监事张静、任宏、崔健，总工

程师宋嘉俊，总会计师王崇香，董事会秘书王璞，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克贵、王永豪。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法律、法规相关

要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4,851,04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1,6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4%、0.001%和0.02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7,218,8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1,6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0.005%和0.174%。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进行了逐项表决。具体内

容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和标的资产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366,230股，反对4,500股，弃权4,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99%、0.005%和0.00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2）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366,230股，反对4,500股，弃权4,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99%、0.005%和0.00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3）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366,230股，反对4,500股，弃权4,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99%、0.005%和0.00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4）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366,230股，反对4,500股，弃权4,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99%、0.005%和0.00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5）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366,230股，反对4,500股，弃权4,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99%、0.005%和0.00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6）价格调整机制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7）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8）股份锁定期安排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9）期间损益的约定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10）办理标的资产交割的义务和违约责任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1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12）股票上市地点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13）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2）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3）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4）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5）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6）股份锁定期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8）股票上市地点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能实施。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

87,218,830股， 反对4,500股， 弃权151,600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1%、0.005%和

0.174%。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

87,218,830股， 反对4,500股， 弃权151,600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1%、0.005%和

0.174%。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投资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

87,218,830股， 反对4,500股， 弃权151,600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1%、0.005%和

0.174%。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投资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

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

87,218,830股， 反对4,500股， 弃权151,600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1%、0.005%和

0.174%。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投资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的解除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

87,218,830股， 反对4,500股， 弃权151,600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1%、0.005%和

0.174%。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八）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土地估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进行了逐项表决。具体内

容如下：

1、审计报告

（1）鹤壁同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5]41010009号）；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5,300股，弃权154,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6%和0.176%。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2）鹤壁丰鹤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5]41010008号）；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5,300股，弃权154,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6%和0.176%。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3）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5]41010014号）；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5,300股，弃权154,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6%和0.176%。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4）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5]41010015号）。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5,300股，弃权154,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6%和0.176%。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2、评估报告

（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涉及的鹤壁同

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3030-01号）；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6,2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4,2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8%、0.005%和0.176%。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2）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涉及的鹤壁丰

鹤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3030-02号）；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3）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涉及的华能沁

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3030-03号）。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3、土地估价报告

（1）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土地资产核定项目国有建设用地划拨使用权权益价格评估报告（土地

估价报告编号：（河南）淮源（2015）（估）字第1101号）；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2）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土地资产核定项目国有建设用地划拨使用权权益价格评估报告（土地

估价报告编号：（河南）淮源（2015）（估）字第1102号）；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3）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土地资产核定项目国有建设用地划拨使用权权益价格评估报告（土地

估价报告编号：（河南）淮源（2015）（估）字第1103号）。

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215,4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5,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99.817%、0.005%和0.17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

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同意87,

219,630股，反对4,500股，弃权150,8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2%、0.005%和0.17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与关联股东回避后的表决结果相同。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4,853,040股，反对2,500股，弃权151,6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5%、0.000%和0.02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7,220,830股，反对2,500股，弃权151,6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0.003%和0.17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肖克贵、王永豪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

的资格、议案的提出方式和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东大

会规则》、《上市规则》、《深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23日

股票代码：002109� � � �股票简称：*ST兴化 编号：2016-016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形，也无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3月22日（星期二）下午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 2016年3月21日-2016年3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3月22日上午 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15:00～2016年3月22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兴平市迎宾大道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第二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颖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7人，代表股份154,897,151股，

占公司总股份358,400,000股的43.2191％。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6人，

代表股份151,688,440股，占公司总股份358,400,000股的42.3238％；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61人，代表

股份3,208,711股，占公司总股份358,400,000股的0.8953％。

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东）共86人，代

表股份6,581,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89%。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51,693,740股同意，3,201,318股反对，2,093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19%；其中中小投资者3,377,947股同意，3,201,318股反对，2,093股弃

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6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51,693,740股同意，1,926,603股反对，1,276,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19%；其中中小投资者3,377,947股同意，1,926,603股反对，1,276,

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6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51,693,740股同意，1,926,603股反对，1,276,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19%；其中中小投资者3,377,947股同意，1,926,603股反对，1,276,

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6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6年财务预算报告

151,693,740股同意，2,419,588股反对，783,823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19%；其中中小投资者3,377,947股同意，2,419,588股反对，783,

823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6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52,186,725股同意，1,926,603股反对，783,823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02%；其中中小投资者3,870,932股同意，1,926,603股反对，783,

823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16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6、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51,693,740股同意，1,926,603股反对，1,276,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19%；其中中小投资者3,377,947股同意，1,926,603股反对，1,276,

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6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7、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377,947股同意，2,421,681股反对，781,730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60%；其中中小投资者3,377,947股同意,� 2,421,681股反对，781,730股

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6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148,

315,793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8、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合同及以本公司资产作抵押的合同的议案

151,693,640股同意，1,926,703股反对，1,276,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18%；其中中小投资者3,377,847股同意，1,926,703股反对，1,276,

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4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9、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51,693,640股同意，1,926,703股反对，1,276,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18%；其中中小投资者3,377,847股同意，1,926,703股反对，1,276,

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4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51,693,640股同意，1,926,703股反对，1,276,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18%；其中中小投资者3,377,847股同意，1,926,703股反对，1,276,

808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24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1、关于修订《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152,186,625股同意，1,926,703股反对，783,823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01%；其中中小投资者3,870,832股同意，1,926,703股反对，783,

823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15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就2015年度的工作情况做了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的包林律师、李文君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全文见《北京市时代

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603118� � �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12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

础上，计划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合作银行保本型短期（本外币）理财产品的

投资；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

财额度的议案》，增加人民币6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上述投资。

依据以上董事会决议，授权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进行投资，滚动使用。购买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

率预计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且不需要提供履约担保；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合同

文件。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经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5年3月11日、2015年3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08）及《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公司闲置自有

资金投资理财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19）。

公司使用授权额度内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两笔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1、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与平安银行深圳南山支行签署《认购确认书》，具体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2）币种：人民币

（3）金额：40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型，年化利率2.55%

（5）认购日：2016年3月18日

（6）起息日：2016年3月18日

（7）到期日：2016年3月25日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与平安银行深圳南山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于2016年3月21日与平安银行深圳南山支行签署《认购确认书》，具体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2）币种：人民币

（3）金额：70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型，年化利率2.55%

（5）认购日：2016年3月21日

（6）起息日：2016年3月21日

（7）到期日：2016年3月28日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与平安银行深圳南山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为极低风险的保本固定收益型理财产品，保障本金和收益。在上述理财产品期间内，公司

财务部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

全。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证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总金额为12,200万元。

五、备查文件

《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认购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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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竞买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土地竞买的进展情况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通过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交

易系统， 以人民币1.65亿元竞得位于坪山新区的编号为G14317-0128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 （详见公司于

2015年12月17日披露的临2015-107号《关于土地中标的公告》）。近期，公司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

会坪山管理局正式签署了《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以下简称"出让合同"）。

二、出让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签署方

出让方：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坪山管理局

受让方：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位于坪山新区的编号为G14317-0128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总用地面积为49222.78平方

米，其中建设用地面积49222.78平方米。

3、宗地用途：工业用地。

4、土地性质：商品房。

5、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三十年，从2016年2月18日起至2046年2月17日。

6、出让价款：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1.65亿元。

7、出让款的支付：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本合同总地价款。如受让方未按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

付清总地价款的，同意出让方解除合同，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回。

8、土地利用条件：

主体建筑物的性质为：厂房。

建筑容积率：3.5以下（含3.5）。

建筑覆盖率：50%以下（含50%）。

建筑高度或层数：多层、高层。

计入总容积率的总建筑面积不超过172280平方米。

9、其他

本合同规定的土地出让年限届满，出让方收回受让方的土地使用权，上述地块上的建筑物及其他附着

物也由出让方无偿取得。

10、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三、 本次土地竞买对公司的意义

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现位于深圳新桥的产业基地无论从面积、产能等方面已满足不了高端制造的需

求，并且厂房租赁所带来的不稳定性、高成本、产权归属等问题也给公司持续发展带来制约。公司取得竞买

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将在其上建造自主产权的工业园，打造公司未来的高端产品生产基地，为公司高端制

造和创新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2日


